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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风股份”）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0 月 20 日以邮件、短信等方式送达。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 8 人，实际出席董事 8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谭汉强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1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 年第三

季度报告》。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的《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副董事长常南投弃权票，理由为：对于南风股份董事会关于与子公司南方增

材纠纷的表述是不充分的，关于与南方增材公司纠纷的具体意见，我已在给董秘

办问询的复函中表明，据此，我对该议案投弃权票。 

注：有关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方增材专利被转让相关事项及常南先生意见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9 月 3 日、10 月 11 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专利被转让的公告》、《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创业板关

注函[2018]第 209 号的回复》、《关于控股子公司专利被转让相关事项的进展公

告》，敬请关注查阅。 

二、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8]15

号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专项独立意见。 

本议案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布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2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周晖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不足章程规定的9名，需增补1名董事。现持有公司10.78%股份的股东杨子江先生

推荐任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审议，董事会认为任刚先生的

任职资格、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增补任刚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任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姜志军投弃权票，理由为：这个非独立董事人选应由中兴高管出任。 

董事柳子平投弃权票，理由为：新增董事应为占比营业额70%以上的中兴能

源装备有限公司的人员担任，对南风未来发展更有利。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专项独立意见，尚需提交公

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公布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任刚先生，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1998 年 7 月～2000 年 8 月，任职于天津市通风机厂；2000 年 9 月起任

南方风机有限工程部部长；2008 年 8 月起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刚先生兼

任佛山市南方丽特克能净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任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任刚先生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